
 

 

各督查组、二级学院： 

为了进一步加强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明

确指导工作的要求，强化指导过程的规范性、严肃性，经学

校研究，决定于近期对全校 2021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

进行专项督查，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督查时间 

2021 年 4月 7 日-4 月 14日 

二、督查方式 

由各督查组自行组织对督查单位的 2021 届毕业生毕业

论文（设计）指导工作进行督查，并形成整改意见，及时在

督查工作群内反馈。 

三、督查依据 

《四川工商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院字〔2018〕

32 号）、各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实施细则 

四、督查内容 

1.毕业论文（设计）题目：题目是否“假大空”，是否在

实验、实习、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完成； 



2.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中所列项目是否填写齐全，指导

教师意见是否清晰，教研室、教学单位意见是否填写规范； 

3.指导教师资格、指导论文数量：指导教师资格、指导

论文数量是否符合学校规定； 

4.指导教师前期指导运行管理：指导材料是否齐全，指

导过程记录是否规范； 

5.论文写作进展：论文进度是否按照学院要求完成，论

文过程稿是否留存，论文批改意见是否明确； 

6.答辩及评阅前期准备工作：是否有评阅与答辩的工作

安排，是否有答辩评阅的标准等。 

五、督查要求 

1.各督查组要深入督查单位进行细致的督查工作，全面

查阅各项指导材料； 

2.各督查组要对督查内容进行全面的检查，发现论文指

导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好记录，及时向督查单位反馈； 

3.各督查组要严格检查标准，对于严重不符合标准的行

为和现象及时通报，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整改； 

4.对已经反馈的意见要回头看，对整改情况进行再次督

查，确保高质量完成今年的论文指导工作； 

5.各学院要积极、全面配合督查组工作，正视存在的问

题，及时做好整改工作。 

2021 年 4月 6 日 


